
附件 5 

中国渔业协会团体标准中涉及 

专利的处理规则 

第一条 为统一规范中国渔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团体标准中涉及专利的处理，保护社会公众和专利权人及相

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涉及专利的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公

开、透明，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组织或个人应尽早向中国

渔业协会标准化办公室（以下简称“标准办”）披露自身及关

联者拥有的必要专利，并宜尽早披露其所知悉的他人拥有的

标准相关必要专利。 

第三条 鼓励没有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组织或者个人在

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尽早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 

第四条 在披露必要专利时，应填写必要专利信息披露

表(见表 1)，并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与相关证明材料一起

提交至标准办。已授权专利的证明材料为专利证书复印件或

扉页，已公开但尚未授权的专利申请的证明材料为专利公开

通知书复印件或扉页，未公开的专利申请的证明材料为专利

申请号和申请日期。 

第五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在做出必要专利实施

许可声明时，应填写通用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见表 2)。 



 

第六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在填写必要专利实施

许可声明表时，应在以下三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一）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

视基础上，免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团体 标准时

实施专利； 

（二）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

视  基础上，收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团  体标准

时实施专利； 

（三）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 

进行专利实施许可。 

第七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所做出的必要专利实

施许可声明一经提交就不可撤销，直到该标准的相关内容由

于标准的修订导致已做出实施许可声明的必要权利要求对

于该标准的实施不再是必要的：只有后提交的实施许可声明

对标准实施者而言更宽松、更优惠时，才可取代在先的实施

许可声明。 

第八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在做出必要专利实施

许可声明时，应保证其不会以规避第六条中所做出的实施许

可声明为目的而转让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对于已经向标准

办提交实施许可声明的专利，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转让或

者转移该专利时，应当事先告知受让人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



的内容，并保证受让人同意受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约束。 

第九条 标准制修订或者实施过程中，专利权人或专利

申请人应将标准中必要专利的任何信息变更及时通知标准

办。这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转移，专

利申请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视为放弃或恢复，专利权

无效、终止或恢复等。 

第十条 标准办通过协会网站等渠道公布标准或标准

草案中涉及专利的信息。公布的相关信息应至少包括涉及了

专利的标准或标准草案、已披露的专利清单和协会的联系方

式。  

第十一条 已披露的专利清单（见表 3）由标准办根据

收到的专利信息披露表和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等填写。

已披露的专利清单如有更新，标准办应至少在标准制修订过

程中的起草阶段和送审阶段结束时，将更新后的已披露的专

利清单报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十二条 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每次工作会议期间，

项目负责人都应提醒参会者慎重考虑标准草案是否涉及专

利，通告标准草案涉及专利的情况和询问参会者是否知悉标

准草案涉及的尚未披露的必要专利，并将结果记录在会议纪

要中。 

第十三条 在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的封面上

应给出征集潜在必要专利的信息。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任



何阶段，一旦识别出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了必要专利并进行

了相应的处置(见第十四条)，应在相关阶段以及其后的所有

阶段的标准草案直至正式出版的标准的引言中给出相应的

说明。如果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尚未识别出标准的技术内容

涉及专利，应在标准报批稿和正式出版的标准的前言中给出

相应的说明。 

第十四条 涉及专利的团体标准制修订的程序 

（一）预研和立项阶段 

1.项目提案方应尽可能广泛地收集项目提案所附的标

准建议稿中涉及的必要专利信息，并应按照第二条 的规定披

露自身及关联者拥有的必要专利及其所知悉的他人(方)拥

有的必要专利。 

2.主编单位在向标准办提交的立项申请中应包括必要   

专利信息披露表和证明材料。 

3.标准办在将立项申请提交专家表决时，应同时提交    

收到的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和已披露的 专利清单。  

4.协会在对拟立项的标准项目进行公示时，应同时公  

布涉及专利的标准建议稿、已披露的专利清单和协会的联系

方式，鼓励组织和个人披露其拥有和知悉 的与标准有关的必

要专利。 

（二）编制阶段 

1.标准起草组的所有成员应按第二条的规定披露自身   



及关联者拥有的必要专利，同时宜按照规定披露其所知悉的

他人(方)拥有的必要专利。不属于起草组，但向正在制修订

的标准提供技术建议的所有单位或个人应按第二条的规定

披露自身及关联者拥有的必要专利，同时宜按照规定披露其

所知悉的他人拥有的必要专利。  

2.标准办应负责联系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  

人，并按照第五、第六条的规定获取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

的书面实施许可声明。  

3.标准办应将收到的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和

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及时通知起草组。  

4.如果标准办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收到必要专利的专利    

权人或专利申请人签署的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或必要

专利的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选择了第六条第三款的方式，

则标准草案不应包含基于此项专利的条款。 

5.起草组向标准办提交的标准草案征求意见材料中应   

包括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已披露的专利清单和

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 

（三）征求意见阶段 

1.涉及专利的标准在征求意见时，标准办应按第十条的

规定公布标准相关信息，并注明鼓励组织和个人按第二条的

规定披露其所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具体的期限按中国渔

业协会标准办的规定执行。 



2.标准办对征求意见过程中新收到的必要专利披露信   

息应按照本条第二款编制阶段第 2 项至第 4 项的规定处置。 

（四）审查阶段 

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对涉及了专利的标准送审稿

进行审查时，应采用会议审查的方式。审查内容至少包括：

标准是否满足第十三条中的文件要求以及必要专利信息披

露表、证明材料、已披露的专利清单和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

明表的完备性，并给出审查意见。 

（五）批准阶段 

1.标准办应对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已披露

的专利清单和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的完备性，以及处置

程序的符合性进行审核。涉及专利但未获得专利权人或者专

利申请人根据第六条第一款或第二款做出的专利实施许可

声明的，协会不予批准发布。对于符合报批要求的，协会应

在该标准发布前按第十条规定公布标准中涉及专利的信息，

公示期为 30 天。 

2.标准办应将新收到的必要专利信息及时通知相关起   

草组。 

3.在标准批准之前，如果发现了新的必要专利，起草组

应申请中止标准报批稿的批准程序，并对新披露的必要专利

按照规定进行处置，然后再行报批。 

 



（六）出版阶段 

标准按第十三条的要求出版。 

（七）复审阶段 

标准中涉及的专利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对标准进行

复审。在复审过程中，标准办应对标准中必要专利的信息进

行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确定标准的复审结论。 

（八）标准实施中专利处置 

标准发布后，发现标准涉及专利但没有专利实施许可声

明的，标准办应在规定时间内获得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做

出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获得专利权人或

专利申请人依据第六条第一款或第二款做出的专利实施许

可声明的，协会可以视情况暂停实施该团体标准，并组织相

应单位修订该标准。 

  



表 1 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 

 

标准信息 

标准计划编号/标准

号 
 标准名称  

专利披露者信息 

□  个人 姓名  工作单位  

□  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电子邮箱  

标准中涉及的必要专利信息 

序号 
专利申请号 

/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人 

/专利权人 

涉及专利的标准条款

（章、条 编 号） 

是否同意 

做出实施 

许可声明 

      

      

      

 

 

 

 

 

 

 

专利披露者（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专利信息的披露者可为个人或单位，请在表中选择填写。 



表 2 通用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 

 

标准信息 

标准计划编号/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信息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

姓名及单位名称 
 

联系人姓名  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 

 

当且仅当下表中的本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专利中的权利要求成为最终发布的

国家标准的必要权利要求时，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做出如下实施许可声明： 

口 （一）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免费许可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国家标准时实施专利； 

 注：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可以在互惠或防御性终止条件下做出上述声明。 

口 （二）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收费许可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国家标准时实施专利； 

 注：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可以在互惠或防御性终止条件下做出上述声明。 

口 （三）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进行专利实施许可。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表 3 已披露的专利清单 

 

 

 

 

标准信息 

标准计划编号/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所处阶段 口 立项      口 征求意见       口 审查       口 批准 

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序号 
专利申请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人/

专利权人 

涉及专利的标准条款

（章、条 编 号） 

是否同意做出 

实施许可声明 

      

      

      


